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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境外非政府组织奖励不属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的规制范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政研室

摘要：《慈善法》的修订，本着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扩大慈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目的，

境内的慈善组织凭借自身的努力，应当可以有权接受来自全球的奖励资金，用于自主

开发项目的本土化执行。因此，应当把单纯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奖励，从《管理法》

中剥离出来，否则就是自缚手脚，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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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

的决定，新修改的《慈善法》中新增

加了一条“国家鼓励开展慈善国际交

流与合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如何更好的跟境外组织合作，发挥慈

善民心相通的功能，讲好中国故事，

需要从立法层面对相关问题作出更

清晰、更明确的规定。

但是，实践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能否直接接受境外非政府组

织的奖励？

具体事例：某社会组织因接受境

外非政府组织的奖励，被公安部门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内活动管理法》（以下简称《管理

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奖

励款项予以没收。

【内容】

《管理法》第九条只规定了境外

非政府组织在未经登记或备案的情

况下，不能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但

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未经登记或备

案的情况下能否单纯对境内的单位

（特别是慈善组织）进行物质奖励

呢？该法对此未作规定。根据管理法

第九条的规定，未经登记或备案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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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不得委托、资助或者变相

委托、资助中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同时，结合管

理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中国境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未登记代

表机构、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案的境

外非政府组织的委托、资助，代理或

者变相代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

境内开展活动。”把这两个条款结合

到一起分析，得出的结论应该是：《管

理法》并不禁止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

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单纯的物质奖

励，但禁止的是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

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资助或者捐赠

从事“代理或变相代理”开展活动这

个行为。

什么是“开展活动”？我们需要

对此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一个主体要

开展活动，首先要有自己的名义，或

者是让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但是，在

对外活动中，要体现出这个名义，因

为这是活动主体“意志”的传递，而

《管理法》所规定的“代理或变相代

理”开展活动恰恰就是活动主体“意

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通常是

随着资金在传递，因此，《管理法》

要对这种通过“委托、资助”“代理

或变相代理”开展活动的行为进行规

制，即要求“登记”或者“备案”。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

情况，就是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单

纯物质奖励，是否属于《管理法》中

的“开展活动”，是否需要“登记”

或者“备案”？我们先明确一下，这

种情况下的资金使用所体现的“意志”

来自于哪一方？这类资金进入境内

后，资金的使用、处分完全由受奖励

者自行支配（参照诺贝尔奖的奖金），

体现的是受奖励者的“意志”。这与

《管理法》第九条所规定的情况有明

显的区别。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奖励，

明显不属于《管理法》中的“开展活

动”。从《管理法》的适用范围来看，

第二条：“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

内开展活动适用本法”，那么，当境

外非政府组织仅仅是对境内社会组

织进行奖励时，这显然不属于《管理

法》第二条所规定的在境内开展活动。

回到这次《慈善法》的修订，本

着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扩大慈善国际

交流与合作的目的，境内的慈善组织

凭借自身的努力，应当可以有权接受

来自全球的奖励资金，用于自主开发

项目的本土化执行。因此，从这个角

度分析，应当把单纯的境外非政府组

织的奖励，从《管理法》中剥离出来，

否则就是自缚手脚，与改革开放的基

本国策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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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借助这次《慈善法》修改的契机，

由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出台立

法解释，明确境内社会组织接受境外

非政府组织的奖励资金不属于《管理

法》的规制范围，以更好地促进国际

慈善事业的交流与合作。


